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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
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中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
受文者：中苗小區山線教會、大灣教會、崎頂教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3 日 
發文字號：真中區字第 047 號 
速  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行程表、報名表、保險名冊（本人及未成年家長須簽名）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通知舉辦「中苗小區山線初信者暨慕道者訪問旅遊活動」事宜。  

說 明： 

一、目的：藉訪問教會的機會，相互聯誼觀摩、分享教會聖工及愛心接待，增加慕

道者及初信者的信仰根基。 

二、日期：113 年 6 月 23 日（星期日） 

三、地點：大灣教會、崎頂教會，行程表如附件。 

四、對象：中苗小區山線各教會初信者、慕道者、福音事工人員。 

五、費用：每人 200 元，由所屬教會負擔。 

六、報名：請於 6 月 1 日（星期六）前完成報名。 

七、聯絡人：苗栗教會宣道股股負責 詹家昌 弟兄。 

手機：0928-108-435 電子信箱：peterinxp@gmail.com。 

八、敬請大灣教會協助準備：蒙恩見證、詩歌團契及午餐，願主紀念您們的愛心接

待（人數另行通知）。 

九、敬請崎頂教會協助準備：詩歌團契、茶點及餐盒，願主紀念您們的愛心接待（人

數另行通知）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請參與者自備暈車藥（山路易暈車！）、防蚊藥品、水壺。 

正本：中苗小區山線教會、大灣教會、崎頂教會 

副本：區負責人、駐牧傳道、西區辦事處、關懷中區總會負責人  

順 頌 
以 馬 內 利 

區負責  姚家琪  

 

 

地址：407006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18 號 7 樓 

電話：（04）2463-0406 傳真：（04）2463-0402 

電子信箱：tjc.central@gmail.com 

簽 
 

閱 

教務負責人 

(教牧.宣道.教育) 

總務負責人 

(事務.資訊) 

財務負責人 

(會計.出納) 
長執 傳道 

     

收文 

辦理 

 年   月   日 

 承辦者： 字第   號 

mailto:peterinxp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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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苗小區山線 

初信者暨慕道者訪問旅遊活動 113/6/23 星期日 

 

主題：西區復興鄉詩歌繚繞之旅 

地點：桃園復興鄉兩間教會 

 

行程表： 

A 車行程表 B 車行程表 

07:30 集合（北臺中教會） 

08:40 集合（苗栗教會） 

 

07:30 集合（大雅教會） 

08:00 集合（豐原教會） 

08:30 集合（卓蘭教會） 

09:40 關西休息站 

10:00 離開關西休息站 前往大灣教會 

11:10 大灣教會 

11:10 介紹、詩歌聯誼及見證 

12:00 享用愛餐 

13:30 離開大灣教會 

14:30 抵達崎頂教會 

14:40 介紹、詩歌聯誼及見證 

15:30 點心時間 

16:30 離開崎頂教會，回溫暖的家 

17:30 回苗栗教會 

18:30 回北臺中教會 

17:30 回卓蘭教會 

18:00 回豐原教會 

18:30 回大雅教會 

預估車輛分配名額： 

第一車 第二車 

苗栗教會 13 人 

北臺中教會 30 人 

卓蘭教會 10 人 

豐原教會 20 人 

大雅教會 13 人 

  ★實際上車地點與時間待報名後由總召評估並另行通知各教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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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別：慕道者、初信者、福音事工人員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類別：請勾選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  □慕  □初  □福 

 

( )教會 宣道股負責：____________ 總計 ( )人  
 
 
 

◎請各教會宣道股於 6 月 1 日前  向苗栗教會宣道股股負責 詹家昌 弟兄報名。 

  手機：0928-108-435、電子信箱：peterinxp@gma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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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
身分證字號 

(外籍人士請填居 
留證號碼) 

 
姓名 

 
出生民國年月日
例:1120501 

 
監護人姓名 

監護人身分
證號碼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11      

12      

13      

14      

15      

16      

17      

18      

19      

20      

21      

22      

23      

24      

25      

26      

27      

28      

29      

30      
 


